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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名词 释义

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并生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

法规、行政规章、地方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

本项目 指 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专项债券 指
关于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

券

项目实施机构 指 芜湖市鸠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方案》 指
《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

案》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容诚专字[2024]230Z2612

号）

本法律意见书 指
《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专项债券

法律意见书》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2014）43 号文】

《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库〔2020〕43 号）

《实施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

《发行工作意

见》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61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预算管理办

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 号文】

《风险预案通

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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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24）华律法字第 2289 号

致：芜湖市鸠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贵单位确定的相关机构与本所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

本所指派刘兴龙、洪蕊律师作为“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

项目专项债劵”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律师。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中办、国办《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工作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对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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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验证。合理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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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项目位于安徽省芜湖市

鸠江区。本项目新建湾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占地面积约 24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2,500 平方米；二坝镇卫生院业务用房装修改造约

12000 平方米；白茆镇中心卫生院业务用房装修改造约 4600 平方米；沈

巷镇中心卫生院业务用房装修改造约 2700 平方米；汤沟镇中心卫生院业

务用房装修改造 7660 平方米；四褐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装

修改造约 1650 平方米；官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装修改造约

10473.85 平方米(含城东分部约 3400 平方米);鸠江区医院医养结合体

业务用房装修改造约 7213 平方米；清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楼装

修改造约 1000 平方米。配套购置 CT 、全自动生化仪、心电监护等相关

医疗设备。项目建成后，新增床位 690 张(含护理型养老床位 300 张), 新

增门诊人数 2370 人，新增体检人数 200 人。本项目建设工期 2023 年 2

月至 2026 年 12 月，运营期为 2027 年至 2041 年。因专项债券和市场化

融资期限小于运营期，因此，本项目取计算期 2023 年至 2041 年。

（二）项目审批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1、2023 年 4 月 21 日，芜湖市鸠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

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立项的批复》(鸠发改〔2023〕

79号),对项目总投资、主要建设内容和资金来源内容进行了批复，同 意

项目立项。

2、2023 年 4 月 24 日，芜湖市鸠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

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鸠

发改〔2023〕80 号),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投 资、

项目资金来源等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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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 5 月 4 日，芜湖市鸠江区生态环境分局核发《关于鸠江

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环评预审意见的复函》，说明本项

目在严格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开展前期工作

4、2023 年 5 月 5 日，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鸠江分局核发《关

于鸠江区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用地预审的复函》，说明本

项目二坝、白茆、沈巷、汤沟卫生院，四褐山、官陡、清水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鸠江区医院医养结合体业务用房维修改造项目不涉及新增

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预审。拟新建湾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土地

现状为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预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获得芜湖市鸠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取得了项目立项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等文件，项目具备申

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后续应当继续完善相关审批手续。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

（一）项目融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31,537.78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6,537.78 万元，

占总投资的 20.73%，项目资本金由当地财政统筹安排;拟申请发行专项

债券 25,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9.27%。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5,000.00 万元；2025 年拟发行债券 19,000.00 万元，其中本批次计划发

行 2,000.00 万元；2026 年拟发行债券 1,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5

年，融资利率按 3.80%计算，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本金由财政投入占总投资比例大于 20%，

本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

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的要求。

（二）收益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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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主要为床位费

收入、门诊收入和体检收入。经测算，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收费价格增长率达到预期增速水平的 100%情况下，本息

覆盖倍数为 1.34；极端情况下,收费价格增长率达到预期增速水平的 95%

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收费目价格增长率达到预期增速水平的

90%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33。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

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四、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

稳定、实施机构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

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

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

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还本付息压

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

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事故会引起

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

重视。

（二）利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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